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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辦理流程

11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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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緣起與法令依據

辦理緣起

本案屬臺北市政府112年3月24日（府都新字第1116025599號）核准劃定「臺北市

內湖區潭美段三小段779-4地號等24筆土地為更新單元」，現依據臺北市都市更

新自治條例第15條規定，於更新單元審核通過後，六個月內擬具事業概要報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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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緣起與法令依據

法令依據

 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 – 依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舉辦公聽會，

擬具事業概要，連同公聽會紀錄，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九條

規定審議核准。前項之申請，應經該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

一之同意。

 都市更新條例第23條 – 未經劃定或變更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得按主管機關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依前條規定，申請實

施都市更新事業。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 – 舉辦公聽會時，應邀請有關機關、學者專家及當地居

民代表及通知更新單元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

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參加，並以傳單周知更新單元內門牌戶。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

，應於十日前刊登當地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三日，並張貼於當地村（里）辦公處之公告

牌；其依本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辦理者，並應於專屬或專門網頁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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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通知與公告

申請人

『崇偉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為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所屬土地地號為潭美段三

小段779-4地號等13筆，建號為同小段10建號等10筆。

辦理時程

 雙掛號郵寄開會通知單 – 112.8.10

 刊登報紙 – 112.8.9〜11

 張貼公告 – 112.8.11

 舉辦公聽會 – 112.8.25

邀請出席人員

 主管機關 –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當地居民代表 – 週美里丘麗玲里長

 學者專家 – 何芳子委員、張興邦委員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其他權利關係人



更新
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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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本更新單元位於臺北市內湖區南京東路六段（65公尺）以南、新明路（20公尺）以

北、新明路246巷（10公尺）以西及新明路298巷（20公尺）以東所圍街廓內之東側，

非屬完整街廓。

更新單元基本資料

更新地區

更新單元



更新單元基本資料

地籍調整

本更新單元範圍內849地號1筆土地，經中山地政事務所函文通知(112.8.15送達)辦理地

籍分割，分割為849及849-2地號2筆土地後，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總筆數由公告階段

之24筆土地，增加為25筆土地，但更新單元面積及範圍均與原公告內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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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號及面積規模

內湖區潭美段三小段779-4、785、786、787、788、791、791-1、828、829、830、

835、836、839、840、843、844、845、846、847、848、849、849-2、850-4、850-9、

851地號等25筆土地，單元面積11,270㎡，全部屬私有土地，土地所有權人共計52人。

更新單元基本資料



9

更新單元基本資料

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現況

本更新單元內土地使用現況主要為居住及工商混合使用。7棟合法建築物(潭美段三小

段10建號等)屋齡約30~50年，為2~5層樓『鋼筋混凝土造』或『加強磚造』建物，合法建

築物面積3,671.97㎡，所有權人共計39人。其餘為違章建築物，屋齡約40~50年以上，為

1~2層樓『加強磚造』或『磚造』建物。



土地使用分區

本更新單元位於108年7月17日府都規字第10800049031 號公告「臺北市內湖區都市計

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計畫範圍內。第三種工業區，建蔽率55%，容積率300%。

更新單元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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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計畫-都市更新構想圖

更新單元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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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構想

更新單元北側計畫道路之南京東路六段與南側計畫道路之新明路皆已開闢且可通行，

東側計畫道路之『新明路246巷』部分路段開闢寬度不足，後續擬協助開闢足寬，改

善周邊交通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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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計畫

範圍內『新明路262巷』之現有巷道，經整體規劃為可供建築用地者，鄰近計畫道路

已開闢或自行開闢完成可供通行，屬於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0條第1項第1款「

現有巷道全部位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者」，予以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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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概估

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項目 申請獎勵額度(㎡) 佔基準容積百分比(%)

中
央
都
市
更
新
容
積
獎
勵

#6建築物結構安全條件獎勵 482.88 ㎡ 1.43 %

#10 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之建築設計獎勵 (黃金級) 2,704.80 ㎡ 8.00 %

#14 時程獎勵 (113.5.15前) 2,366.70 ㎡ 7.00 %

#15 基地規模獎勵 (>10,000㎡) 10,143.00 ㎡ 30.00 %

小 計 15,697.38 ㎡ 46.43 %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容
積
獎
勵

一、都市環境之貢獻

建築規劃設計(三) (6公尺) 1,695.87 ㎡ 5.01 %

建築規劃設計(四) (審議原則 ) 1,014.30 ㎡ 3.00 %

三、有助於都市更新
事業之實施

促進都市更新(二) (4、5層樓) 67.26 ㎡ 0.20 %

小 計 2,777.43 ㎡ 8.21 %

合 計
16,905.00 ㎡

(18,474.81㎡)
50.00 %

(54.64%、以上限值50%申請)

 更新單元面積：11,270.00㎡，更新單元基準容積：33,810.00㎡。

註1 : 本案依據108.5.15公告之『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與111.2.24公告之『臺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規定提列申請。
註2 : 以上為預估申請值，實際獎勵額度應以審議會通過為準。 14



區段劃分及處理方式、預定實施方式

區段劃分

本都市更新單元範圍全部劃分為『重建區段』。

處理方式

本更新單元擬採『重建』方式進行。

預定實施方式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44條規定，就達成協議部分擬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之，對於不願

參與協議合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擬以『權利變換』 方式實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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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規劃構想

總項目 項目 總價 (萬元)

壹、工程費用

一、重建費用 695,008

二、公共設施費用 —

三、相關申請建築容積獎勵所支付之費用 —

工程費用合計 695,008

貳、權利變換費用

一、規劃費 14,435

二、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及安置費用 17,140

三、地籍整理費用 278

四、其他必要之費用 —

權利變換費用合計 31,853

參、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 —

肆、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 —

伍、貸款利息 31,248

陸、稅捐 7,269

柒、管理費用 189,392

總計 954,770

 本案依據110.1.15公告之『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預估提列。

備註 : 財務計畫相關數值應以事業計畫內容與審議會審議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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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實施進度

項次 項目 月數 時程

1 事業概要核准 — 113/10

2 申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 — 115/6

3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審議 24 115/6~117/6

4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公告 — 117/6

5 申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報核 — 118/6

6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審議 24 118/6~120/6

7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 — 120/6

8 工程施工 60 120/12~125/12

9 申請使用執照 — 126/1

 本案事業概要於112年9月報核，預估113年10月事業概要核准，核准1年半後擬於115年

6月申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

備註 : 以上為預估時程，未來應以實際進度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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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區段之建築規劃構想

宏宇建築師事務所 陳銘宏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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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計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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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設供人行走之步道面積檢討

留設6公尺人行步道
面積 1,6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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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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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層平面圖

22



屋突一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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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一層平面圖

24



地下二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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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三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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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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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向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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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圖

長向剖面圖 短向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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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車動線圖 - 外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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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車動線圖 - 內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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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救災檢討圖 –一層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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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救災檢討圖 –標準層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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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景觀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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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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